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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 

2014 年 2 月 11 日至 21 日 

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和大会第二十四届 

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优先主题：在消除贫穷、 

实现社会融合及充分就业和人人有体面 

工作方面促进增强人的权能 
 
 
 

   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美洲慈善修女会提交的

声明 
 
 

 秘书长收到下列声明，现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31 号决议第 36 和

第 37 段的规定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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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 
 

  导言  
 

 美洲慈善修女会很高兴有机会向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二届会议陈述，我们

对增强人民权能以实现消除贫穷、社会融合以及充分就业和人人享有体面工作问

题深表关切。 

 全世界大量的男女不平等、排斥和剥夺权利现象仍然严重危及增强权能的目

标。贫穷的产生有结构和系统上的原因。失业人数的增长和劳动人口的贩运，都

使成本降至最低并使体面工作和充分就业的理想难以实现。具体来说，这些持续

存在的社会问题在世界各处如此大量存在并被接受，是妇女受暴力行为侵害的根

本原因，并使其成为穷人、易受伤害者并常常成为贩卖人口的受害者。 

  贫穷和工作 
 

 将工作视为商品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剥削性和竞争性发展模型，这种模式助长

恶性循环，不成比例地影响各个年龄的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使其更容易成为

人口贩运的受害者。 

 普遍的发展模式助长通过性和劳动力剥削来推动经济增长和增加利润，此种

模式形成和促进对被贩运者的需求。此种需求也利用妇女和女童的社会和经济脆

弱性。每个被认为是“较低”的女孩或女人，没有多少价值甚至没有价值，因此

“理当”被物体化、出售、强奸和强迫进行奴役劳动或接受性剥削。此外，她是

一种可再生收入来源，因为她可被出售、转售、直到由于其身体或年龄关系而变

成一种无用和无利可图的负担。最重要的是，她必须继续不能接受教育，因为教

育可赋予其能力，使其能够摆脱对其进行奴役的人。 

 我们在被贩运的妇女方面的工作经验证明，经济、社会、政治和人权的剥夺

以及严重的不平等和歧视，使妇女在养活自己和家人方面有更大的困难和有更多

的无奈。因此，她成为最佳的猎物。由于不知道自己的权利、被贩运的危险以及

家里缺乏机会，妇女在他人给予关于就业、教育和财富的虚假承诺和期望时容易

上当受骗。在被其家庭卖掉时，妇女或女孩除了身心受虐之外，其所看到的只有

欺骗、恐吓、奴役、强奸和债务束缚。在被剥夺了以前的生活并与家庭、文化和

宗教信仰隔离后，她进入胁迫和暴力的黑暗世界。 

 即使在就全球发展进行对话时谈到讲消除贫穷，各国政府继续对贫穷问题治

标不治本，继续推动不可持续的发展增长模式，将利润看得比生活重要。随着贫

富差距扩大以及男女不平等增加，人们不仅被剥夺社会和经济权能，而且生计也

受到威胁。此外，各国政府没有能够系统地解决不平等和歧视的多种系统性驱动

因素：妇女受到排挤，不能参与决策，不能获得土地所有权，不能获得对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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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体面工作至关重要的自然、金融和技术资源。为获得福祉而需要付出的社

会代价是巨大的。 

 此外，极端贫穷和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报告说，妇女在无偿工作方面承担不

成比例的责任，这是其进入劳动力市场上的一大社会和经济障碍。她坚持认为，

妇女不仅从事无偿工作，而且因此无法摆脱贫穷，因为，伴随着贫穷和社会排斥

而来的是无偿工作的数量、强度和沉闷性增加。她们的许多最基本人权——工作、

教育和参与权——严重受损。 

  赋予权能 
 

 会员国在讨论全球和国家的 2015 年后发展纲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时，必须

将重点放在妇女权能被剥夺问题，被剥夺权能的妇女很容易受到人口贩运行为伤

害。各国必须解决系统性贫穷、失业和男女不平等问题的根本原因。为此需要深

入研究全球化以及全球经济、贸易、农业和金融政策决定对妇女获得社会和经济

发展和权能的机会产生的影响。进行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并据此作出有效的政策

决定是这项努力的主要内容。 

 此外，为了制订防止人口贩运的全球行动计划，人口贩运受害者与服务提供

者和法律制定者建立伙伴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目前，被贩运的人没有适当地被赋予

权能使其能够对其生活和未来作出决定。她们很少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情况、阐明赋

权对她们的意义并指出其所需的服务。在赋权被贩运者的过程中，会员国必须作为

其平等伙伴与其一起“行走”。例如，妇女应积极参与关于目前发展模式如何使妇

女更易遭受贩运问题的讨论。应要求她们说明：(a) 目前流行的发展模式有哪些

方面使人口贩运得以持续；(b) 需要怎样的防止人口贩运的模式；及(c) 赋予妇

女权力以根除贩卖人口的有效做法。 

  展望未来 
 

 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须做更多工作。已采取若干举措，其中包括： 

 (a) 在全球范围内，《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

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的补充议定书本议定书》第 9 条呼吁缔约国采

取措施，减轻贫穷、不发达和缺乏平等机会的状况。今天，154 个国家批准了该

议定书。虽然仍然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但令人鼓舞的是，134 个国家现在有关于

人口贩运的法律。例如，欧盟将重点放在通过欧洲条约和国内立法打击贩卖人口，

它最近为欧盟反人口贩运协调员提供了资金； 

 (b) 在减少人口贩运需求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是，一些国家政府不将性

提供者视为刑事犯罪者，而将性购买者为视为犯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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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审议为提高对《议定书》的认识以及对考查各国

政府执行立法的记录提供了重要工具。《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还呼吁

各国解决人口贩运、贫穷、不平等、歧视和失业问题； 

 (d) 非政府组织和宗教联盟，如澳大利亚天主教徒反对人口贩运组织和欧洲

教徒反对人口贩运和剥削网络，继续在实地解决贫穷和不平等现象的结构性和系

统性根源问题。在全国范围，这些群体通过教育和通过进行游说以改变法律的方

式，为消除上述需求提供抗衡力量。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由于缺乏政治意愿，贩运人口议定书没有得到有计划

的适用。鉴于全球目光都放在改革性的 2015 年后发展纲领，因此迫切需要一个

国家一级有足够资金和政治影响力的专门协调机构，以确保在实施关于打击人口

贩运的法律时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并与社会、经济和可持续的发展政策相结合。 

 最后，如果没有足够资金，就无法在防止人口贩运和在妇女的社会、法律、

经济和政治赋权方面取得进展。全球经济危机已使杜绝贩运、赋予受害者权能和

加强防止人口贩运方案的资金减少甚至消失，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长期承诺以及

持续补贴和投资。 

  建议 
 

 为实现这一成果而采取的措施解决下列问题： 

 (a) 就业： 

㈠ 为妇女确定并制订关于提供生活工资、缩小男女工资差距、创造体面和

长期工作机会以及管制照料服务和非正规部门工作的具体目标和指标； 

㈡ 消除贩运需求和贩运者的暴利，制定法律来惩罚奴隶主和行为人而不是

奴隶； 

 (b) 赋予权能： 

㈠ 为人口贩运幸存者作为平等伙伴参与优化社会发展以及法律、社会、经

济和政治赋权建立全面机制；  

㈡ 为贩运受害者以及服务提供者和法律制订者之间的伙伴关系进行财政

投资并使此种关系得以维持； 

 (c) 实施和监测： 

㈠ 在已批准《人口贩运议定书》的国家任命国家协调员(类似于欧盟反人

口贩运协调员的职位)，检查《人口贩运议定书》特别是国家法律的执行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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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行使特殊权力以解决涉及防止人口贩运的所有问题，以及涉及防止人口

贩运与充分实现妇女的社会、经济和法律就业和赋权之间关系的所有问题。 

 为了实现稳定和有活力的 2015 年后发展纲领以及同样稳定和有活力的可持

续发展目标，会员国必须解决被剥夺权能、系统性贫穷和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

这些重大的不公正现象持续存在是因为缺乏政治意愿，由此付出的社会代价是巨

大的——国际社会付不起这样的代价。 

 


